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融合〔2022〕532号

 
[bookmark: Content]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工业互联网试点
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昆山市、泰兴市、沭阳县工信局：
[bookmark: _GoBack]现将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工信厅信管函〔2022〕252号）（详见附件1）转发给你们，请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围绕工厂类、载体类、园区类、网络类、平台类、安全类等6类22个具体方向，征集并遴选一批试点示范项目，发掘推广更多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在提质、降本、增效、绿色、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结合我省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1.各地推荐的申报主体应在江苏省内注册、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较好的经济实力以及技术研发和融合发展能力，可以为工业企业、基础电信企业、信息技术企业、互联网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园区运营管理机构等。
2.推荐工作应遵循政府引导、企业自愿原则。优先支持符合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的工业互联网项目：一是在国家或省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县（市、区）中的项目；二是完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或省级专项资金工业互联网类验收的项目；三是在绿色低碳、安全生产、国际合作、军民融合等方面有显著成效的项目。
3.已列入前期试点示范且仍在示范期的项目（2年有效期）不可重复申报，未验收或验收未通过的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项目不可申报，未建项目不可申报。
4.每个申报主体同一类型只能申报一个试点示范方向，同一申报主体最多不超过2个项目，同一项目不能重复申报。申报主体对单位资质、项目申报书（见附件3）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且必须提供项目相关视频证明材料（5~10分钟），否则视为无效申报材料。
5.各地推荐项目请按优先级排序，苏南地区每市不超过10项，苏中苏北地区每市不超过5项，昆山不超过3项，泰兴、沭阳每地1项。中央企业不占属地指标，可直接报送工信部。
二、工作流程
我厅将根据各地推荐情况组织专家评审筛选、推荐上报。请各地工信部门于10月20日前，将经审核盖章的推荐项目汇总表（一式一份）、项目申报书（一式六份）、电子版光盘（一式一份）统一报送至省工信厅两化融合推进处。
三、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5-69652717，电子信箱：qyxxhc@163.com；
工厂类、网络类：信息基础设施处，025-69652617；
载体类、园区类、平台类：两化融合推进处，025-69652717；
安全类：信息化发展处，025-69652659。
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16号苏兴大厦903室。

  附件：1.工信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工业互联网
          试点示范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2.试点示范内容
 3.试点示范项目申报书
 4.试点示范推荐项目汇总表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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